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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管 理 委 员 会

关于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申领施工许可证
有关事项的工作提示

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

复产的总体部署，按照《关于持续巩固本市建筑工地疫情防控成

果 筑牢夯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基础的工作方案》（沪肺

炎防控办〔2022〕658号）要求，加强新申领施工许可证项目建筑

工地疫情防控管理，有序推进本市建筑工地复工复产，现就有关

事项提示如下：

一、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，符合属地疫情防控和

安全生产要求的项目方可申领施工许可证。

二、建设单位在提出施工许可申请时，除法定必须具备的条

件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外，还需在“疫情防控承诺书”一栏上传

经建设单位、施工总包（工程总承包）单位和监理单位签字盖章

的《疫情防控承诺书》，具体格式见附件。

三、压实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严把防疫关。坚决服从属

地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疫情防控监督管理，确保守牢工地疫情不

反弹的底线要求。参建人员实名制管理、返岗通行证（复工证）、

“场所码”或“数字哨兵”、核酸检测（抗原检测）、现场消杀

等工地现场疫情防控的方案制定与措施落实应严格按照本市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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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执行。

四、申领施工许可证后，项目受监安全质量监督机构和属地

疫情防控部门对承诺落实情况开展检查，发现疫情防控管理不到

位、责任不落实的，予以警示约谈，责令整改，整改通过后方可

恢复施工。

五、各级施工许可审批单位要优化审批流程，通过“一网通

办”和“互联网+”实现申请“零跑动”，审批“不见面”。

附件:疫情防控承诺书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2022年5月23日



- 3 -

附件

疫情防控承诺书

我单位已阅读并知晓了《关于持续巩固本市建筑工地疫情防

控成果 筑牢夯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基础的工作方案》

（沪肺炎防控办〔2022〕658号）、《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

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沪

建质安〔2022〕184 号）、《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工地临时隔离点设置和管理的通知》（沪建

质安〔2022〕186 号）、《关于本市建筑工地实施疫情防控分类

管控的通知》（沪建质安〔2022〕187号）、《上海市建筑工地疫

情防控工作指南》（沪建办发联〔2022〕171号）等疫情防控相关

文件，本次申报施工许可项目名称： 项目信息报送

编号\报建编号及施工标段号： 建设位置： 在

建设过程中，将严格按照以上文件规定执行，并作如下承诺：

一、建设单位作为本项目疫情防控首要责任主体，统筹项目

防疫工作；施工总承包或工程总承包单位（以下统称“总包单位”）

作为疫情防控直接责任主体，组织实施防疫工作；监理单位督促

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；参建各方主要负责人是疫情防控第一责

任人，防控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人员。

二、根据规定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组，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

人担任组长，总包单位、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担任副组长，工地

现场关键岗位人员（施工技术负责人、安全员、质量员、施工员、

机械员、劳务员等）担任组员，专人专岗，明确相应岗位职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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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落实专人对接属地疫情防控部门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

门。

三、按照“一工地一方案”要求编制疫情防控方案，确保关

键岗位人员履职到位、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、现场人员管控到

位、生活物资保障到位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到位，层层压实各参

建单位、分包单位、劳务单位等的疫情防控责任。

四、加强现场人员管理。项目的建设单位和各参建单位人员

通过工地实名制登记系统办理返岗通行证（复工证），其中建设

单位、监理单位人员由监理单位通过系统一并办理；施工单位人

员由总包单位通过系统统一办理。建筑工地内加强人员管控，最

大限度减少人员的聚集和流动。制作疫情防控提示卡，并向现场

务工人员发放。

五、落实现场人员实名制登记。通过工地实名制登记系统，

实施作业人员实名登记与考勤。现场每天按实考勤，按规定进行

考勤数据对接，做好在场人员信息和健康状态的实时标注。

六、总包单位应充分利用现场条件，施工区、生活区、办公区

分离，设置符合防疫要求、合理规模的临时隔离区域。

七、加强场所码或“数字哨兵”应用。严格按流程申请“场

所码”或设置“数字哨兵”，并在工地入口显著位置处张贴或设

置，实施人员“扫码”和测温进入。加强出入口管理，安装并维

护建筑工地大门出入口视频监控系统，掌握出入口实时状况。

八、服从属地要求、加大检测频次，开展核酸检测和抗原检

测工作。5月31日前，核酸检测频次不少于每2天1次；如果涉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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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于每天一次，抗原检测频次不少于每天1次；6月1日后，核酸

检测频次不低于1周2次，抗原检测频次不少于每天1次，并根据疫

情防控形势和要求适时调整。工地现场人员抗原检测或核酸检测

异常时，立即停工停产，并第一时间上报属地街镇、属地防控办

和受监安全质量监督机构。异常人员立即安排至临时隔离点进行

隔离，同时排摸相关密接人员，采取相应临时隔离措施，对于其

他人员按照《上海市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指南》执行。

九、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合格且充足。抗原检测试剂、N95

（KN95）颗粒物防护口罩和75%酒精消毒湿巾/酒精棉球、物体表

面消毒剂、免洗手消毒剂等防护和消毒用品储备至少一周用量，

防护服、护目镜/防护面屏、一次性医用手套等防护物资充足。保

障人员疫情防控和基本生活，确保工地平稳有序。

十、强化工地全面消杀工作。各建筑工地均应配备均应配备

经过专业培训的消毒人员，消毒人员应严格按照建筑工地消毒的

要求开展作业，确保每天不少于2次消杀，工地重点区域、红色工

地、橙色工地按照建筑工地消毒要求提高消毒频次，确保消毒工

作责任到人、措施到位。

十一、建设单位应将项目防疫经费纳入工程费用并足额支付，

督促总包单位具体负责组织实施。

十二、开工前，需征得属地疫情防控部门和受监质量安全监

督部门同意，配合开展开工前的检查和开工后的日常监管。

以上承诺内容如有违背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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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： 年 月 日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、注册章）：

施工总包（工程总承包）单位（公章）：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、注册章）：

监理单位（公章）：

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

建设单位（公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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